律师、实习律师、律师助理工作准则及职责概要和细节

                                  （2005年试行版）

	准

则
	                                       内  容

	
	1、态度：态度永远第一；认同事务所理念与文化；绝对不能散布影响士气和团队之言论；

	
	2、要求：精细；到位；

	
	3、思维：多向思维、同步思维；

	
	4、效益及效率：创造更多的收益；节省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金钱成本；

	
	5、合作：强调有效沟通与衔接；全局观念与团队意识；

	
	6、执行力：事事有交代，有结果；不能堆积事项；

	
	7、水准与人性：让客人感觉到君道律师的水准；让客人舒服，得到尊重及尊重我们；

	
	8、责任与品德：尽职与保密；

	
	9、学习与提升：客观认识自己的不足与缺点，努力学习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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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务类


	事 项
	摘 要

	
	
	一
上岗前

培训
	1、 上岗前培训非常重要。上岗前培训一般为20-30个工作日。

2、 上岗前培训由负责业务及客户服务的负责人牵头及安排，内容主要是熟悉职责的准则、概要及细节；

3、 培训结束前由部门负责人安排进行考试；
4、 早期进入事务所未进行上岗前培训的，进行补培训及补考。

	
	
	二
职业形象
	1、 任何时候都应体现自己是事务所的一面镜子，是事务所整体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因此必须体现专业、尊重与优质服务的形象；

3、 举止必须大方、得体；

4、 衣着体现档次、水准；

5、 不得在前台、大堂与同事、前台秘书、客人聊天；不得在上班时处理私人事务。

	
	
	三
电话处理
	1、 听（说）清；听（说）懂；

2、 需转达其它同事者，及时转达；

3、 跟踪转达事项结果；

4、 外出办事或开会时，如方便接听电话，则应将座机转移至自己的手机，如不方便接听，则均转移至前台秘书。

	
	
	  四
文件、邮件、事项的转达及跟踪
	1、 对收到的文件（邮件）即时向其它部门负责人或组长通报；

需要其它同事处理的，及时转达、转发；

2、 自行处理自己职责范围内事项；

3、 在期限内跟进自行处理的各事项。

	
	
	五
业务处理
	1、 必须依《尽职调查纲要》作出尽职调查，作出的意见、建议、方案须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2、 将自己认真处理过的结果交组长或部门负责人审核；

3、 就重大事项或超出自己能力的事项与组长或部门负责人沟通、协调、请教；

必要时就此安排业务讨论；

4、 按标准字、标准格式、标准文本制作文件；

5、 从事具体业务前及过程中务必弄清客人的真实需求；

与客人进行有效的沟通；

6、 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形下，多站在客人角度考虑问题并灵活处理客人委托事项；

7、 解决问题的方案必须务实、可行而且尽可能节省客人的四大（人力、时间、精力、金钱）成本；

8、 根据时间表及紧急程度随时自觉加班；

9、 有效利用现有的内部可共享资源（如信息、样板）以减少时间成本支出；

10、争取更多的有效工作时间记录；

11、在服务前、服务中随时作出风险提示。

	
	
	六
客户关系
	1、 电话沟通的技巧及礼仪；

2、 见面的礼仪；

3、
参加会议的礼仪；

4、
除工作中正常的沟通外不能以个人名义与客人私下联络、培养个人关系、感情，包括发出问候；

1、 关客户介绍新业务或询价事项，应说明其不能处理该事项，均需转由事务所负责接单的负责人处理，同时即时转达相关信息；

2、 非经事务所负责人同意，不得将客人及其它来访人员引入办公区参观。

	
	
	七
业务管理
	1、 制作每日工作时间记录（包括有效工作时间记录）表并于当日离开事务所前转邮给首席律师秘书；

2、 每周周末收工前将业务跟踪表转邮给首席律师秘书。

	
	
	八

职业道德
	1、 有无私下给委托人回扣；

2、 有无向审判、检察、公安机关及其它政府部门人员介绍贿赂、行贿；

3、 有无其它违反《律师法》行业规范、执业纪律的行为。

	
	
	九

日常事务安排
	1、 查阅每日每周的工作日程；

2、 录入其自身工作事项于其事务本中；

3、 处理自身日常事务。

	
	
	  十
会议安排
	1、 准备或协调准备自己及相关与会人员需要准备的文件；

文件包装达到要求；

2、 知会前台时间并安排会议室；

3、 准备会议设施、设备；

4、 及时通知与安排与会人员；

5、 准备客户及其它方的特殊要求事项；

6、 准备我方应准备的特殊事项；

7、 跟踪会议准备的结果。

	
	
	十一
行程安排
	1、 准备或协调准备自己及随行人员需准备的文件；

2、 文件包装达到要求；

3、 安排行政部门准备交通工具或订票；

4、 在外时及时向秘书组秘书了解自己及随行同事重要事项或普通事项；

5、 在外时协调自己及随行同事自己经办的相关事项的内部协调处理。

	
	普

通

事

项

类
	十二
内部文件的保管
	1、 将自己的各类档案文件按规范分类整理；

2、 作出文件保管目录以备查存与交接。

	
	
	十三
工作日记
	1、 记录自己的每日事项。

	
	
	十四
事项交接
	1、当因任何原因需要交接部分或全部事务时，均能随时及清晰交接清楚。

	
	
	  十五
整理内务
	1、 根据事务所要求有条理地整理、分类业务文件外的档案；

2、 根据事务所要求有条理地摆放有关物品；

3、 检查自己房间的卫生并安排负责卫生的同事予以清洁。

	
	
	十六
电子档案

分类及

保密
	1、 按“年份”→“业务管理”、“业务处理”、“行政事务”、“市场”、“客户关系”、“财务”、“其它”等项目分类；

2、 “业务管理”项目下分为“委托文件及报价单”、“业务管理表”、“委派通知书”、“工作时间记录表”、“业务跟踪总表”、“业务跟踪表”等栏目。各栏目按月份再分类；

3、 业务处理项下按“法律顾问”、“非诉讼”、“诉讼、仲裁”以月份分类；“非诉讼”项目下又以“重组并购”、“上市”分类；司名称以“A”→“Z”以公司字号第一个字的拼音或英文字号的第一个字分类。

4、 必要时查看上级律师的电子信箱；

5、 确保自己清楚知道每封信件所提及的事项和进展情况；



	
	
	十七
培训与

学习
	1. 积极参加各类业务培训；

2. 提高英语水准及写作、语言能力。

	
	
	十八

协调
	1、 职责范围内需要其它部门或同事协调的事项，必须主动、有效沟通、协调，以达到目的。

2、 如其它部门或同事不愿配合的，有权越级上报，直到问题解决；

3、 协调时以减少四大成本支出为前提。

	
	
	十九
检查及职责增加、

考评
	1、 必须每日自行检查执行职责情况；对因需要而增加的职责必须无条件服从；

2、 事务所将定期或不定期对个履行职责情况安排管理层或部门负责人进行职责完善改进、考评，以改进各责任人的不足之处，必要时进行职责方面的考试。


《职责细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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